检查工作标准

一、周密部署，实施监督检查计划

要深刻认识实施年度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在履职尽责中的导向作用，要合理安排监督检查时间、频次，注重执法方式、方法，确保顺利完成监督检查计划任务。要做好年度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实施过程的统计、分析和总结工作。实施过程中确需对年度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进行重大调整的，应当在作出决定之日起30日内重新履行报批和备案手续。进行部分调整或者变更的，应及时制作有关文件，存档备查。

二、严格执法，督促落实主体责任

要分析、研判职责范围内行业领域的安全生产特点、难点和存在问题，突出对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非煤矿山、有限空间、粉尘涉爆等高危行业领域的监督检查，加大执法处罚力度，严格落实“四个一律”执法措施，严厉查处非法违法行为，督促生产经营单位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同时按照《兵团安全生产失信惩戒制度》要求，要及时将存在严重违法违规行为的失信企业及其有关人员纳入联合惩戒对象和“黑名单”，实施有效惩戒，督促企业依法依规开展生产经营活动。

三、规范执法，提高行政执法效能

按照《安全生产执法手册》有关要求，统一使用安全生产执法信息系统开展监督检查，并严格落实行政执法“三项制度”，全面规范应急管理领域行政执法程序，提高执法工作水平，有效防范执法办案的法律风险。要进一步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对于涉嫌犯罪的，要及时按规定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充分发挥刑事手段对安全生产领域违法犯罪行为的威慑力，营造“铁腕治安”的强大声势。

四、注重宣传，营造良好法治氛围

按照“谁执法谁普法”要求把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融入监督检查全过程，把防范化解安全风险与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宣传教育有机结合起来，结合案情充分释法说理，增强宣传教育的实际效果，提高社会公众的安全生产法治意识和水平。



